2009年区政协第十三届四次会议提案
关于建议区政府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的提案
海珠区政协：
一、我区民办教育基数大，为财政减轻了负担，部分优秀学校为适龄儿童提供了优质学位。

海珠区内有民办幼儿园164所（占总数的90%），民办培训机构100所，职中6所，民办中小学31所。非广州户口的中小学生约4.3万（约占全区在校生人数的36.6%），几乎全部分布在区内31所民办中小学校。我区的民办中小学基数大，促进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，缓解了公办学位紧缺的状况，减轻了财政负担。中大附中、海珠中学等省市一级民办学校在海珠区所有初中学校中名列前茅，为海珠区适龄儿童提供了优质的学位。
二、民办学校自筹资金，自主发展，面临具大困难。

1、绝大多数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差，部分是由租用厂房改建的，办学条件差，还有的甚至是危房。这些学校主要招收外来工子弟，收费低，学校运转困难。

2、民办学校经费自筹，学生收费低，教师待遇自然也较低，多数教师的月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，只占同类公办教师工资的1/3水平，教师的住房等问题也难以解决。社保水平基本都是按广州市的最低标准购买，不仅是医疗负担较重，而且退休后的退休金也是按市内最低标准领取的。
3、民办学校环境差，待遇低，教师队伍不稳定，流动性强，某些学校的年流动率达30%，教师整体水平较低，管理水平落后，不时有事故发生。
4、因此，民办学校整体教育教学水平较低，区内中考的最后几所学校基本上都是民办学校。影响全区的中考、高考的平均水平。民办学校的发展，受到严重制约。
三、建议设立海珠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。

党中央一再号召建立和谐社会，共享改革开放成果。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的出台，加速了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，广东省已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5000万元，广州市1000万元。海珠区作为民办教育的大区，更应设立相应的专项基金，用于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。区领导在2005年12月的区民办教育工作会议上已承诺“考虑设立民办增长率发展专项资金”，但至今没有落实。我们建议区政府设立200万元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，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1、 奖励优秀学校，如通过等级评估的学校，中高考优秀学校等，促进优秀学校的进一步发展，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。
2、 改善民办教师待遇，如提高教师工资水平，提高教师养老、医疗保险基数，解决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，稳定教师队伍，提高教师整体水平。
3、 改善办学条件，充实硬件环境，重视教学设施的基本建设，进一步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。
海珠区第十三届政协委员（  七人签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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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GE  
2

